附件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复核评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一、基础项表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分 数
	评分说明
	自查

得分

	藏书规模

（45分）
	古籍藏量不低于10万册，或古籍善本藏量不低于3000册
	45
	1.需提供藏书目录或普查登记目录等佐证材料

2.实际藏量达标即可得到满分

3.古籍特藏藏品类型包括：普通形制古籍、简帛古籍、敦煌遗书、碑帖拓本、古地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等

4.古籍及善本标准参照《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 第1部分：古籍（GB/T 31076.1-2014）》《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GB/T 36748-2018）》等文件
	

	保管条件

（35分）
	有古籍专用书库
	6
	古籍书库独立设置
	

	
	有空调系统、温湿度能达到标准
	2-4
	1.安装有空调系统并运转正常

2.温湿度监测有记录
	

	
	有自动灭火系统
	4
	1.自动灭火系统指气体灭火系统

2.设备运转正常
	

	
	有火灾报警系统
	3
	设备运转正常
	

	
	有水灾报警系统
	3
	设备运转正常
	

	
	有库房监控报警系统
	3
	设备运转正常
	

	
	有防紫外线措施
	1-2
	自然采光的书库应使用防紫外线玻璃或遮阳措施；非自然采光书库照明灯具应符合相关要求
	

	
	有空气净化装置
	2
	设备运转正常
	

	
	无输水管线
	1
	书库内不应有给排水、热力、消防等水管线通过
	

	
	有温湿度监测仪
	1
	仪器监测正常
	

	
	有防虫和杀虫措施
	1-3
	
	

	
	有书柜、书盒或函套
	2-3
	
	

	专项保护经费

（10分）
	近三年有专项保护经费
	5
	有经费拨款或支出相关凭证
	

	
	近三年每年有专项保护经费
	5
	有经费拨款或支出相关凭证
	

	机  构（3分）
	有保护机构
	3
	
	

	人  员（3分）
	有专职的保护或修复人员
	3
	
	

	计  划（4分）
	有专门管理制度
	2
	
	

	
	有保护计划
	1-2
	保护计划应包括建档、保存、保护、研究等内容
	

	总  分
	　


二、增项表

	复核项目
	复核细目
	复核内容与说明
	小项

得分
	大项

得分
	备注

	标牌标识

（1分）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标牌
	保存完好，安装牢固醒目
	
	
	

	古籍藏品

与档案

（17分）


	古籍总账、档案或目录（5分）
	古籍总账清晰、账物相符，有完备的古籍档案、目录或数据库。酌情给分
	
	
	

	
	古籍普查

（10分）
	参与全国古籍普查，或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以完成普查登记古籍占全部存藏古籍的比例给分
	
	
	

	
	藏品新增

（2分）
	1.新征集或入藏有重要古籍并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或有数量较大的专藏、专题等古籍入藏得2分

2.有新征集或入藏的一般古籍得1分
	
	
	

	古籍定级和分级分类存藏

（5分）
	古籍定级（2分）
	开展古籍定级工作
	
	
	

	
	分级分类存藏（3分）
	建立有分级分类存藏制度，不同类别的古籍分类保存；珍贵古籍或重要文献开辟有专库或专架管理。酌情给分
	
	
	

	古籍书库

（19分）
	书库新建或改扩建（4分）
	书库有新建或改扩建情况，并满足古籍存藏需要。酌情给分
	
	
	

	
	书库环境改善（15分）
	配置或更换书库温湿度，空气净化和通风，照明和防紫外线，消防和安防、防霉、防虫和防鼠等新的设施设备，或采取了新的有效措施，加强科学监测、管理，使书库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和提升。酌情给分
	
	
	

	装具配置（5分）
	新增配置古籍书盒、函套、书柜、书架等装具情况。酌情给分
	
	
	

	古籍修复

（11分）
	修复场所、人员（4分）
	设置有古籍修复场所并配备修复工具和设备；专职古籍修复人员数量有新增
	
	
	

	
	修复资质（1分）
	新获省级以上文物行政部门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项目需包含古籍修复或纸质文物修复）
	
	
	

	
	修复藏品（6分）
	自主开展或委托其他修复机构开展馆藏古籍修复工作。酌情给分
	
	
	

	古籍保护制度（5分）
	新增、完善相关制度及执行实施情况。酌情给分
	
	
	

	古籍再生性保护

（8分）
	古籍数字化或缩微保护（2分）
	对馆藏古籍开展数字化或缩微化保护工作
	
	
	

	
	古籍影印出版（3分）
	对馆藏古籍进行整理影印出版
	
	
	

	
	古籍整理研究成果

（3分）
	对馆藏古籍进行整理、揭示或研究，并有相应的成果，如编制目录、图录，撰写书志、提要等
	
	
	

	公共服务

（9分）
	查阅服务（6分）
	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查询、阅览、复制等服务。酌情给分
	
	
	

	
	数字资源服务（3分）
	开放共享古籍数字资源，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宣传推广（5分）
	通过展览、讲座、创意产品开发等方式开展古籍宣传传承工作。酌情给分
	
	
	

	保障条件

（15分）
	政策法制保障（5分）
	重点单位建设是否纳入地方政府或上级主管单位议事日程，或有文化、财政、人事等多部门协同保障支持机制；是否有重点单位古籍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条例
	
	
	有原始材料，包括印发的文件、会议纪要、简报、公开报道、宣传网页、链接、相关图片等；如有涉及重点单位建设保障条款的地方性法规，提供佐证材料

	
	经费保障

（5分）
	重点单位人员、资源、运行等经费保障是否纳入政府或上级主管单位财政预算，政府或上级主管单位是否有古籍保护专项计划和财政单列预算等，或引入社会力量支持古籍保护工作
	
	
	提供原始材料，包括印发的文件、会议纪要等

	
	人员保障

（5分）
	古籍业务和管理人员是否有增加，是否能够满足古籍保护业务需要；人员是否参加过相关业务培训。酌情给分
	
	
	1.提供岗位设置、古籍业务相关员工名册，需包括学历、职称、类别（在编与非在编）

2.专业系统培训，包括古籍普查、修复、保护及相关学科脱产和在职、长期和短期培训，须提供培训结业证书

	总  分
	


三、复核总分（基础项分×60%＋增项分×40%）：
复核评分原则

一、本次复核包括基础项和增项两部分，分值各为100分。基础项部分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入选的基本条件，增项部分重点考查重点单位古籍保护能力提升及工作进展情况。复核总分=基础项分×60%＋增项分×40%。

二、未提供佐证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相关项目指标得分的，不予赋分。

三、未见到书面佐证材料，但在实地复核时发现有佐证材料的，经证实后可以给分，但需要复核专家做记录说明。

四、除上报书面材料外，实地复核时应注意检查材料是否真实。

五、在实际打分中，如出现标准及说明中均未涉及的特殊情况，由复核小组讨论解决，并对解决依据做好记录上报。

六、自公布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后，发生过古籍遗失、毁损等情况的，复核结果将评定为不合格。

